
安宁市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基本目录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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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
特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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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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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

1

政府

信息

公开

报告

本部门政府信息公开报告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2

机构

信息

基本

信息

机构名称、办公地址、办公

电话、传真号码、网址、邮

政编码、办公时间、乘车路

线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3
法定

职责

依据“三定”方案确定的本部

门法定职责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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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领导

信息

姓名、职务、基本信息、工

作分工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5
内设

机构

内设机构名称、主要职责、

负责人、联系方式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6
政策

法规

法律

法规

规章

民政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规章等，发布信息包括：名

称、文号、正文、发布机构、

发布时间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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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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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体

主动
依申
请

政策

法规

7
规范

性文

件

民政有关规范性文件，发布

信息包括：文件名称、文号、

正文、发布机构、发布时间、

政策解读文件链接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8

规范

性文

件清

理信

息

废止和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

录、现行、有效的规范性文

件目录、失效文件通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9
政策

文件

民政有关法律，发布信息包

括：名称、文号、正文、发

布机构、发布时间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10
政策

解读

解读文件名称、解读内容、

解读机构、解读时间、回应

关切、政策文件原文链接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■政务新媒体 ■发布会/听证会

■广播电视 ■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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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依据
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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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渠道和载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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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申
请

11

决策

公开

重大

决策

预公

开

公开征求意见通知或公告、

征求意见采纳情况、涉及公

共利益和公众权益的的决

策草案、决策依据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《重大行政

决策程序暂行条

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■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■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12
重要

会议
民政重要会议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13

重 大

决

策 、

重 要

政

策 、

改 革

任务

涉及民政领域方面的重大

决策、重要政策、改革任务

的推进情况、落实情况、主

要成效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14
行政

执法

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有关信

息公示、除双公示外的其他

行政权力结果公开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《云南省行

政执法公示办法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

序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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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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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

决策

公开

双公

示
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决定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16
双随

机一

公开

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抽查结

果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17

规划

财务

发展

规划

民政事业发展五年规划文

本、民政专项规划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18
财务

信息

部门年度预算、决算；审计

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公告

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
事项

二级
事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申
请

规划

财务
19

政府

采购

采购项目的招标公告、中标

公告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20
建议

提案

有关民政工作的建议复文、

提案复文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21

政府

信息

公开

年报

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报、年

度政府网站年报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每年 1月 31日前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
事项

二级
事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申
请

22

重点

领域

信息

公开

社会

组织

管理

社会组织管理相关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23
社会

救助

全市城乡低保、特困人员救

助供养、临时救助政策、措

施和实施情况；全市城乡最

低生活保障人数、救助标

准、补助水平；城乡特困人

员救助供养人数、集中和分

散供养标准；临时救助人次

数、平均救助水平等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24
区划

地名

省人民政府批复的行政区

划调整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25
养老

服务

养老服务机构备案情况、高

龄津贴标准和发放统计情

况、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

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长期

公开（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

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其他

√ √


